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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欠债后与妻子协议离婚，

妻子分得两套房、 公司股权， 丈夫

分得的房子却已经对外抵押、 拍

卖。 有价值的财产被全部留给夫妻

一方， 债权人该如何维护自身权

利？ 近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案， 依法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撤销

原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对于

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所有的约定， 有

效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陈某与林某原系夫妻关系， 双

方于 2003 年共同成立一家公司。

2020 年 7 月， 双方签订离婚协议，

约定婚生女儿归女方林某抚养， 婚

后出资购买的两套房屋所有权归女

方林某所有， 另一套房屋所有权归

男方陈某所有， 公司的股份归林某

所有。 而归陈某所有的房屋已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被陈某向案外人

抵押， 用以担保 200万元借款， 且

正处在拍卖状态。

陈某曾于 2020 年 5 月向黄某

借钱， 双方签订借款协议， 约定黄

某向陈某出借 90 万元。 因陈某一

直未还钱， 黄某于 2021 年 4 月向

仲裁委提起仲裁， 仲裁委裁决陈某

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后黄某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1 年 8 月，

经查发现陈某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因陈某未清偿到期债务， 黄某

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陈某夫妻签订

的离婚协议中对于两套房屋所有权

归女方林某所有的约定。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 撤销陈某与林某签订的离婚协

议中对于两套房屋所有权归女方林

某所有的约定。

林某不服， 提起上诉。

广州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广州中院法官赵璐璐指出， 本

案中， 在丈夫对外负债之后， 夫妻

二人协议离婚， 其中财产分割明显

倾向女方。 虽然二人离婚协议约定

女儿归林某抚养， 但同时也约定，

女儿的教育、 医疗、 保险等大笔资

金支出由男女双方按照一人一半的

方式承担， 男女双方需共同承担女

儿上大学的学费直至毕业为止， 故

陈某并未因较少分得婚后房产而减

少承担女儿的教育、 医疗、 保险等

大笔支出的义务。 此外， 其女儿在

二人离婚时仅差 2 个月就年满 18

周岁， 陈某应负担的法定抚养费用

并不多， 故在离婚财产进行分割

时， 林某并不具有应该多分的合理

事由。

在此情况下， 男方陈某少分婚

内财产， 导致其偿债能力减弱。 不

管二人离婚是否具有恶意逃避债务

的可能， 该行为都损害了债权人的

利益。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债务人以

放弃其债权、 放弃债权担保、 无偿转

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 或

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

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 债权人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因此， 债权人在遇到此种情况时， 可

以通过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的方式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官提醒， 所谓“人而无信， 不

知其可也”， 若想投机取巧， 借离婚

之便逃避本有能力履行的债务， 既违

反了法律规定， 也失去了个人信誉。

每个人都诚信守约、 一诺千金， 才是

社会和谐有序的基石。

（来源： 人民法院报）

故意少分婚内财产，能逃避债务吗？
法院：夫妻离婚分割财产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

□见习记者 谢钱钱

作为人民法院安全的第一道防

线， 当当事人过安检疑似携带“钢

钉”时，法警该如何应付？ 当被执行

人跳入冰冷河水时， 法警该如何力

挽狂澜？这些真实的故事，在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新书 《出

发———我在法院当法警》 中都能找

到。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 打造具有上海特质、 司法警察

特色的文化“金字招牌”， 为司法

警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价值

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 精神推动

力， 6 月 27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举行 《出发———我在法院当法

警》 新书发布座谈会。

挖掘司法警察一线真

实故事

讲好司法警察冲锋在法院一线

的感人故事， 是进一步激励上海法

院司法警察队伍更好地肩负起职责

使命的重要举措， 是司法警察精神

谱系和文化传承的诠释， 也是编创

团队精心创作 《出发———我在法院

当法警》 一书的初衷。

2021 年， 全国法院深入开展

“护航司法安全献礼建党百年” 系

列活动。 在此期间， 上海高院推出

上海法院司法警察“十大感动瞬

间” 评选活动， 并与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 《法眼看天下———法院院长在

线》 栏目深度合作， 邀请上海部分

法院院领导、 司法警察队伍负责

人、 优秀司法警察代表及市人大代

表走进全媒体系列访谈节目 《我在

法院当法警》。

《出发———我在法院当法警》

一书以 《我在法院当法警》 访谈为

主要内容， 全面梳理、 整理编写全

市司法警察队伍近年来的发展轨

迹， 聚焦来自上海三级法院的优秀

司法警察代表， 通过挖掘他们驻守

安防一线、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真

实故事， 全景式描绘了一幅新时代

司法警察精神风貌的生动画卷。

《文心雕龙》言“缀文者情动而

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出

发———我在法院当法警》 从一线司

法警察的口述视角出发， 满含司法

警察的真挚情怀与对岗位职责的深

沉哲思。过安检时，如何通过“严查”

“细辨”“详盘”“稳控” 排查出违禁

品？ 面对孤独老人，如何用温暖“一

蹲”拉近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饱受疾

病折磨的孩子， 怎样照亮他的人生

……平凡的故事， 闪烁着司法警察

不平凡的为民情怀。

新书发布座谈会上， 与会者观

看了 10 期电台访谈节目活动视频

集锦。 活动现场，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党组成员、 政治部主任谭滨向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媒体记者和

司法警察代表赠书。

做新时代有温度的司

法警察

在交流环节中， 与会嘉宾围绕

《出发———我在法院当法警》 进行

了热烈的研讨。

书中收录了这样一件真实的

故事。 在一次重大执行活动中，

情绪激动的被执行人突然一头扎

进冰冷的河水中。 人命关天， 上

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

队副大队长倪少华来不及思考便

跃入水中救援。 会上， 倪少华谈

及了跳河救人的后续故事： 被执

行人来法院处理相关事项时， 对

他们当时的施救表达了真挚感激。

“练就过硬本领， 方能在危难时刻

显身手， 保护司法工作者与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

参与访谈节目的上海市第十

五届人大代表王运丹高度赞扬司

法警察队伍。 他表示， 上海社会

经济的稳定发展离不开法院系统

的正常运行与司法警察队伍的尽

职尽责。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法眼看天

下》 栏目制作人、 主持人钟姝回忆

起为期三个月的直播场景时， 仍觉

历历在目。 她还带来了听众的热烈

评价， “在法警朴实的讲述中， 听

众朋友们感受到了法警危险中见真

情， 专业中有担当。”

节目策划人之一、 时任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法治宣传处新闻科科

长、 现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政治部副主任严剑漪表示， 司法警

察工作就像呼吸一样， 平时默默无

闻， 关键的时候却很重要。 “新书

记录的不仅是当代司法警察的故

事， 更是可以代代传承的法治品

质。”

本报曾对 《我在法院当法警》

访谈进行深度报道。 “司法警察对

我们是熟悉而又陌生的。” 上海法

治报新闻部副主任胡蝶飞表示， 在

这本书中收获了司法警察队伍精彩

动人的瞬间与闪光点。 “司法警察

是守护法院安全的一道门， 是人民

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一道门。” 希

望今后可以挖掘到更多精彩、 鲜活

的事例， 讲好上海法院的司法警察

故事。

促进司法警察队伍建

设现代化发展

法治中国建设正在稳步推进，

司法警察工作未来将大有可为。 新

形势下， 司法警察队伍如何做好职

责内的守护、 完善方方面面的服

务、 为审判执行工作注入新时代内

涵？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警总队总

队长王德成表示， 司法警察是当事人

认识法院、 了解法院的第一个窗口，

要做有温度的司法警察。 “希望以新

书发行为新起点， 不断提升司法警察

为群众工作的本领， 让上海法院司法

警察的文明执法成为上海司法文明指

数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上海法院司

法文明的亮丽风景。”

上海市政协委员张润斌认为， 从

书中可以感受到司法警察除了严格执

法， 也在通过以善良为基础的能动执

法， 提升司法效果， 满足人民群众的

期待。

全国人大代表汤亮指出， 新书

中， 无论是救助人民群众还是安抚老

人情绪， 司法警察感人鲜活的事迹让

人难以忘怀， 要不断提高执法公信

力，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事件的

处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谭滨在新书发布座谈会上表示，

围绕加强司法警察文化建设， 促进队

伍建设现代化发展， 上海法院司法警

察队伍要以文铸魂， 筑牢忠诚为民的

思想根基； 以文培元， 讲好真实立体

的法警故事； 以文树先， 强化先进典

型的示范引领。

6 月 27 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 《出发———我在法院当法警》 新书发布座谈会 周婧 摄


